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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依据：《普通住宅物业服务规范》整合编制）
一、总则
1.本标准适用于白山市行政区域内普通商品住房、经济适用房、棚改回迁房、廉租住房等普通住宅物业服务，不含别墅等高档住宅。
2.物业服务等级划分为五级，一级为最高标准，五级为最低标准，每一级标准包含并高于低一级标准。
3.遵循优质优价、质价相符原则，服务等级与收费标准对应，由物业主管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审核认定。
4.五级以下（不含五级）不得收取物业服务费。
二、一级物业服务标准（最高）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物业企业持有二级以上资质，或三级资质且管理小区满3年。
2.项目经理3年以上管理经验，为注册物业管理师。
3.80%以上管理人员持证上岗、大专以上学历。
4.设24小时服务中心，工作日接待≥10小时，节假日≥8小时；24小时服务电话。
5.计算机化管理业主、房屋、设备、收费档案；专职档案员。
6.每年与50%以上业主有效沟通，投诉处理率95%，1个工作日内回复。
7.每半年公示收支；每年≥3次社区文化活动。
8.投保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险。
（二）房屋管理
1.房屋外观完好整洁，外墙、楼梯间无污迹破损，无乱贴乱画。
2.每日巡查共用门窗；每月巡查室内地面、墙面、天棚、天台。
3.空调、阳台统一规范，无违规搭建、防盗网外凸。
4.装修严格管理，每2日巡查一次，违规立即制止并上报。
5.小区平面图、楼栋标识齐全规范美观。
（三）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
1.24小时报修，急修15分钟内到场，其他报修30分钟内到场；回访率100%。
2.公共照明完好率98%，一般故障4小时内修复，复杂故障1日内。
3.设备机房每日巡查，整洁无杂物，挡鼠板、消防器材齐全。
4.电梯24小时运行，专业维保，困人30分钟内救援。
5.消防系统24小时值守，每月检测，通道畅通。
6.排水系统汛期前全面疏通，雨污水井每月检查清掏。
（四）公共秩序维护
1.主出入口24小时值班、立岗，中央监控24小时值守。
2.每2小时巡查一次重点部位，配备对讲机、警棍。
3.车辆登记管理、有序停放；访客、装修人员凭证出入。
4.每年2次消防/应急演练；火情立即报警、初起扑救。
5.监控记录留存30天。
（五）保洁服务
1.楼道、大堂每日清扫拖拭，扶手、栏杆每日擦拭。
2.垃圾每日2次收集、日产日清，分类容器，定期清洗消杀。
3.室外标识、宣传栏、信报箱每两周擦拭。
4.雨雪天气：雨后4小时无积水，雪停6小时内主干路清雪完毕。
5.公共雨污水管道每年至少1次全面疏通。
（六）绿化养护管理
1.专业绿化人员，生长季节每周检查1次。
2.乔木、灌木、绿篱长势良好，枯死1周内清除补种。
3.绿篱超10cm立即修剪，全年≥5次；草坪高度≤10cm。
4.定期浇灌、施肥、防虫、防冻；绿地设提示牌。
5.绿化垃圾随时清理。
三、二级物业服务标准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物业企业三级以上资质；项目经理2年以上经验。
2.70%以上管理人员持证、大专以上学历。
3.服务中心每日≥8小时接待，24小时值班电话。
4.每年与30%以上业主沟通，投诉处理率90%，2个工作日回复。
5.每年公示1次收支；每年≥2次社区活动。
（二）房屋管理
1.房屋外观整洁，楼梯间无污迹破损。
2.每日巡查共用门窗；每季度巡查天台、外墙。
3.装修规范管理，违规劝阻上报。
4.小区平面示意图、路标、楼栋标识清晰。
（三）设施设备维修养护
1.急修20分钟内到场，回访率≥80%。
2.公共照明完好率95%，一般故障6小时内修复。
3.设备机房每日巡查，制度上墙。
4.消防设施完好，每年1次演练。
（四）公共秩序维护
1.主出入口24小时值守，立岗≥12小时。
2.每3小时巡查一次。
3.车辆登记、有序停放；应急演练每年1次。
（五）保洁服务
1.楼道每日清扫、每周拖拭2次。
2.垃圾每日清运；垃圾容器每2周清洗一次。
3.雨后6小时无积水；雪停8小时主干路清雪。
（六）绿化养护
1.生长季节每月检查4次；枯死半个月内清除补种。
2.绿篱每年≥5次修剪；草坪高度≤10cm。
3.绿化垃圾1日内清理。
四、三级物业服务标准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具备有效物业资质；项目经理1年以上经验。
2.50%以上管理人员持证；每日8小时接待。
3.每年与10%以上业主沟通，投诉处理率80%，2个工作日回复。
4.每年公示收支；每年≥1次社区活动。
（二）房屋管理
1.房屋外观良好整洁；每周巡查共用门窗。
2.每季度巡查天台、墙面；每半年巡查外墙。
3.装修无破坏结构，违规及时处理。
（三）设施设备维修养护
1.急修1小时内到场，回访率≥60%。
2.公共照明完好率90%，一般故障8小时内修复。
3.消防系统完好有效，每年培训1次。
（四）公共秩序维护
1.主出入口24小时值守，立岗≥8小时。
2.每4小时巡查一次。
3.车辆有序停放；每年1次应急演练。
（五）保洁服务
1.楼道每周清扫、每2周拖拭1次。
2.垃圾每日1次清运；垃圾容器每2周清洗。
3.雨后8小时无积水；小雪当日、大雪2日内清雪。
（六）绿化养护
1.生长季节每月检查3次；枯死及时清除补种。
2.绿篱每年≥3次修剪；草坪高度≤10cm。
3.绿化垃圾2日内清理。
五、四级物业服务标准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具备物业资质；40%以上管理人员持证。
2.每日6小时接待，24小时报修电话。
3.投诉3个工作日内回复，处理率80%。
4.每年公示收支，档案规范。
（二）房屋管理
1.无违规搭建、乱改房屋用途。
2.每2月巡查共用门窗；每半年巡查墙面天台。
（三）设施设备维修养护
1.急修30分钟内到场；公共照明完好率90%。
2.故障一般1日内修复，复杂故障1周内。
3.消防设施完好，通道畅通。
（四）公共秩序维护
1.主出入口有人值守，高峰立岗。
2.每8小时巡查一次；外来车辆登记。
（五）保洁服务
1.楼道每周清扫2次、每月拖拭1次。
2.垃圾每日清运；垃圾容器每月清洗。
3.小雪当日、大雪3日内清雪。
（六）绿化养护
1.生长季节每2周检查1次；保证基本成活。
2.绿篱超15cm修剪；草坪高度≤10cm。
3.绿化垃圾3日内清理。
六、五级物业服务标准（最低）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具备物业资质；管理人员均持证。
2.每日6小时接待，24小时值班电话。
3.投诉3个工作日内回复；每年公示收支。
（二）房屋管理
1.无违规搭建、改变房屋用途。
2.每季度巡查共用门窗；每年巡查墙面天台。
（三）设施设备维修养护
1.急修30分钟内到场；公共照明完好率90%。
2.故障一般1日内修复，复杂故障1周内。
3.消防设施齐全有效。
（四）公共秩序维护
1.主出入口有人值守。
2.每12小时巡查一次；维护车辆停放秩序。
（五）保洁服务
1.楼道每周清扫、每季度拖拭1次。
2.垃圾每日清运；垃圾容器每月清洗。
3.雨雪后及时清扫积水、积雪。
（六）绿化养护
1.生长季节每月检查1次；保证基本成活。
2.绿篱超20cm修剪；草坪高度≤10cm。
3.绿化垃圾1周内清理。
七、共用规则（全省统一）
1.物业费构成：人员工资、社保福利、共用部位设施日常运行维护、保洁、绿化、秩序、办公、折旧、保险、业主同意的其他费用。
2.大修、中修、更新改造费用从专项维修资金列支，不计入物业费。
3.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等向最终用户收费，物业代收不得向业主加收手续费。
4.共用部位经营收益归业主，主要用于补充维修资金。
5.物业必须明码标价、公示服务内容、标准、收费，每年公布收支。
